
定远县青山路道路工程（永康路-幸福东路）及幸福东路延伸

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招标公告（代招标文件）

项目编号：皖M5150073-1  
一、招标项目概况

1、招标人: 定远县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名称: 定远县青山路道路工程（永康路-幸福东路）及幸福东路延伸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招标
3、招标项目内容：本工程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保修阶段（缺陷责任期）的监理服务。

4、招标项目资金来源：国有资金。

5、招标项目规模：  定远县幸福东路延伸工程，全长约504米、道路红线宽26米。定远县青山路道路工程（永康路-幸福东路），全长约520米、道路红线宽4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管网、路灯及交通标线等项目。具有详见工程设计图纸，道路总投资概算2100万元。
6、监理服务期：  工程建设周期  。

7、监理费用：费率报价，以该项目最终结算价款为取费基础。监理费用=工程结算总价款*中标费率（本项目不另行计算附加工作日报酬）。 

二、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监理企业。

2、投标人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必须持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

3、本项目只接受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库中已注册并且审核通过企业，未入库的投标人请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办理注册备案请登陆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企业备案-投标企业入库须知查询。网址http://www.czzbcg.com/czztb/InfoDetail/?InfoID=e5ac94e3-6b0b-4461-b0c2-a937b66a6559&CategoryNum=008）。联系人：张工：0550-3801701、王工：0550-3019013。因未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导致无法参加投标的，责任自负。

4、投标人参加本次投标，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及拟派总监工程师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加本工程开标会。若由于投标人原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及拟派总监工程师未能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加开标会的，作自动弃权处理。

三、评标原则、内容及程序

1、评标委员会由 5名专家评委组成。专家评委由招标人在招投标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在开标前从专家评委库中随机抽取。

　　2、评标原则：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进行。

　　3、评标内容：评标内容包括：资格标、技术标、商务标。

　　4、评标程序：评标先审查投标人的资格标，再评技术标，最后评商务标。
四、资格标 

（1）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及拟派总监工程师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的原件可手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密封于资格标中）；

（2）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4）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持有社保部门出具的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半年来养老保险证明；（投标人是事业单位的，须提供其主管部门证明）
（5）拟派项目监理人员必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上岗证书（总监理工程师1人，专业监理工程师2人，监理员2人，专业监理工程师须取得省级监理师资格证书，监理员须取得监理员岗位资格证书且自取得证书后从业时间不少于2年）；
（6）投标单位及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提供所在地检察机关或定远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近三年的《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有效期2个月，以出具的时间为基准）。
以上证件的原件及（1）-（6）项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密封于资格标中（原件审查后退还）。对于不能按时提供以上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的投标申请人，其资格标按不合格处理，不再参加监理大纲及商务标的评审。评标专家必须对投标人提供的上述原件及复印件的真伪进行核查，如发现投标人提供弄虚作假的证件（含原件及复印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定远县诚信投标暂行规定》进行处理。

五、技术标（监理大纲15分）评定结果为合格（15分），不合格不参加商务标的评定。

监理大纲：符合性评审，评审结果分合格或不合格。不合格，不参加商务标报价的评审。监理大纲包括工程概况、项目监理班子组织形式，人员结构，职责任务、质量控制、进度控制、造价控制、安全生产、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对本工程监理的重点和难点分析。 
监理大纲由该工程的评标委员会成员独立评定。半数以上评委的评定标准即为该投标人的评定结果。合格：监理大纲内容齐全，叙述深度合适；不合格：监理大纲缺项。
六、商务标（85分）：

（1）、封面

（2）、授权委托书

（3）、投标函。

七、投标文件密封要求

1、投标文件资格标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原件一套；技术标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商务标正本一份，副本三份。以上资料须以A4纸制作并装订成册，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并应在投标文件封面的右上角注明“正本”或“副本”，正本和副本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准；投标文件的封面、投标函均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资格标正本和副本及原件密封于一个资格标密封袋中，技术标正本和副本密封于一个技术标密封袋中，商务标正本和副本密封于一个商务标密封袋中，并写明投标人名称和地址，注明招标工程名称。所有投标文件密封袋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否则，该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八、评标办法：

1、最高限价：本次设置的最高限价为8‰ ，投标人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为废标。
2、评标基准值的确定：

  评标基准值=所有参加商务标评审且通过的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1-K)。K为下浮系数，开标时由招标人在商务标评审通过后现场随机抽取（K设置为：0%、0.5%、1%、1.5%）。

 （1）参加商务标评审且通过的投标报价有5家至10家时（均含其本身），评标基准值计算时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和一个最低报价，如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有两个及以上相同时，对应的报价只去掉一个。

（2）参加商务标评审且通过的投标报价有11家至20家时（均含其本身），评标基准值计算时去掉二个最高报价和二个最低报价，如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有两个以上相同时，对应的报价只去掉二个。

（3）参加商务标评审且通过的投标报价有21家及以上时，评标基准值计算时去掉三个最高报价和三个最低报价，如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有三个以上相同时，对应的报价只去掉三个。

3、投标报价得分（85分）：

以投标单位报价（投标报价以千分号为单位最多保留两位小数，如报价为三位小数及以上，按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修正的报价为最终报价。如投标报价为6.556‰，按6.56‰作为修正后的最终报价；如投标报价为6.554‰，按6.55‰作为修正后的最终报价）与评标基准价相比，等于评标基准价得满分85分，与评标基准价相比，每高1%扣2分，每低1%扣1分，不足1%的，按照插值法计算得分。评标过程中，数据的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以千分号后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如评标基准值计算结果为6.656‰，按6.66‰作为评标基准值；如评标基准值计算结果为6.654‰，按6.65‰作为评标基准值）。

4、中标候选人的确定规则：

按技术标和商务标得分之和的高低排序，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若得分最高的投标人有两个及以上得分相同，以报价低的为中标候选人，若得分和报价均相同由招标人随机抽取确定中标候选人。
九、定标：

1、经过评标后，评标委员会推荐1名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名单在定远县招标采购网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招标人将确定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出现法定的不能签订合同的情况时，招标人可确定依法重新招标。

2、合同签订：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7日内与委托方（业主）签订合同。

十、付款方式：单项工程水稳层完成后支付合同价款的40%，竣工验收合格、施工结算、资料归档后付至合同价款的70%，余款待审计结束后一个月内付清。
十一、保证金：

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人民币）0.3万圆整、信用保证金（人民币）1万圆整
户  名：定远县招标采购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支行  

帐  号：   179 717 059 434    

投标保证金和信用保证金均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交纳完毕；投标保证金和信用保证金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入交易中心账户，付款人的帐户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不接受汇票，必须从投标人基本帐户转入规定的帐户，以资金到账时间为确认保证金交纳完毕时间。交纳保证金时须在交易附言中注明：“  定远县青山路道路工程（永康路-幸福东路）及幸福东路延伸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招标 ”保证金。不按照要求交纳的一律不予承认，造成的后果自行负责。
2、工作人员在开标现场宣布保证金交纳情况。对于未按规定提交保证金的投标人，取消投标资格。

3、未中标人的保证金在确定中标人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到未中标人的基本账户。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人与招标人按规定和要求签订合同并报县招标采购管理局备案后无息退还，信用保证金转作履约保证金。

4、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况，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4.1 提供虚假资料及伪造相关证件投标的；

4.2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文件；

4.3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

4.4  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

4.5  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提交所要求的履约保证金的；

4.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二、有关计划时间安排
	1
	发布时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

	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

时间、递交地点
	2015年  6  月  9  日 15  时 00分，定远县政务新区东附楼一楼（定远县招标采购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逾期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3
	开标时间、地点
	2015年 6月  9  日 15 时00分，

定远县政务新区东附楼一楼（定远县招标采购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

	4
	招标文件费用
	投标人在递交标书时交纳招标文件费用200元。售后不退。

	5
	中标通知书发放
	中标单位确定3日后发放

	6
	招标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马立举   13955086387

	7
	交易中心联系人及电话
	0550-4288633

	8
	代理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王刚  0550- 4020006

	9
	招标答疑、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和补充
	招标人不集中召开招标答疑会，投标人将需答疑的问题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10日前以文字的形式发至（11818148@qq.com）招标人将对投标人所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解答内容将在定远县招标采购网（www.dyzbcg.com）及时发布，不再书面通知，各投标人应及时上网查阅，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招标文件的修改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

	10
	有关说明
	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及甲乙双方交易费向中标人收取。代理费收费标准按3000元计取，交易费按定远县招标采购交易中心收费标准计取。投标人在报价时应综合考虑以上费用。

	11
	有关要求
	投标单位中标后，履职期间：专业监理工程师及监理员岗

位人员应正常在岗，不得擅离职守，否则每发现一次

扣款：200*1*1=200元；发现第二次扣：200*2*2=800元

；发现第三次扣：200*3*3=1800元，依次累加计算......

总监理工程师每周在施工现场不少于五日，否则每发现

一次扣款：500*1*1=500元；发现第二次扣：500*2*2=

2000元；发现第三次扣：500*3*3=4500元，依次累加计

算......

如规定人员经常不在岗，擅离职守，不按要求到位履职，

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单位的相关责任。


十三、有关格式

              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招标

投 标 文 件

（商务标/技术标/资格标）
（投标人名称并加盖公章）

（法人或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   的      （姓名）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      招标人     的          
          工程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投  标  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投 标 函

致：                      （招标人） ： 

1、根据你方                     （工程名称） ，对招标资料研究后，我方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方式确定中标人。

2、我方承诺以结算价款为基础，费率报价为：         ‰，大写：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                                         ，总监理工程师证书号                          ，身份证号码                          。

3、随本投标书，我方同时按照要求提交      元的投标保证金。如果我方在本投标书有效期内撤回投标书，或在中标通知书下达后    天内未能或拒绝签订合同书，或自行转标，贵单位有权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并另选中标单位。

4、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     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施工结算、资料归档及审计结束后，方可退还。

5、你方中标通知书及本投标函将成为约束双方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标人：      ( 盖章 )                           

投标人地址：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第十四、列入黑名单的投标人附表
	序号
	施 工 企 业 名 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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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凡是列入黑名单的投标企业，均不得参与此项目的投标。




十五、建设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及招投标监督部门
对本招标文件的确认

	我单位对  定远县青山路道路工程（永康路-幸福东路）及幸福东路延伸工程施工阶段监理  的招标文件进行确认。
招 标人：定远县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马立举  
联系电话：13955086387
（单位盖章）

2015年5月18日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中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经 办 人：王 刚

联系电话：0550-4020006

（单位盖章）

2015年5月18 日

	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定远县招标采购管理局
经办人：

联系电话：0550—4288633

（备案盖章）

2015年5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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